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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6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我司首席执行官吴京荣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１３０４７８

号），吴京荣先生可能涉

嫌内幕交易（买卖

５

万股龙净环保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

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其本人进行立案调查。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调查结果。

吴京荣先生正常履行首席执行官职务。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３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披露《安徽江

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首次实施了回购。上述公

告均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由于

７

月份公司股价超过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价格（不超过

５．２

元

／

股），不满

足回购条件，

７

月份没有实施回购。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回购股数量仍为

３

，

８３０

，

８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０．３％

，购买的最高价为

５．２０

元

／

股，最低价为

５．０２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１

，

９７３．９６

万元（含

佣金）。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１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通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六届十七

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发

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可发行额度为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公司中期票据发行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签发的 《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１９６

号）注册通过，核定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

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

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４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过户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当日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本公司原控

股股东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已将其所持

本公司的全部股份（

１１５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悉数转让给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化工科学院）。

至此，黄海集团已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本公司控股股东由黄海集团变

更为化工科学院，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世纪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世纪证券原指定

周宏章、宁京涛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项目的保荐工作，现周宏章

因个人原因向世纪证券提交辞职申请，正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因周宏章担任保

荐代表人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项目尚处于持续督导期间，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世纪证券现授权艾民接替周宏章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

宁京涛、艾民，持续督导期至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

束为止。

附：艾民简历

艾民，男，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商业经济学、高级工商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

人，现任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曾在武汉江

岸车辆工厂、深圳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证券简称：青岛碱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碱业”或“公司”）积极响应青岛

市政府号召，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近年来相继投资建设了白泥与二氧化

硫双向治理工程、烟道气回收生产小苏打工程，并采取限产减排措施，减少了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收到青岛市财政局青财企【

２０１３

】

３３

号《青岛市财政局

关于拨付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限产减排奖励资金的通知》， 给予公司减排

奖励资金

１．６

亿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公告日，公司获得的该项补助资金尚未到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公司将上述项目的政府补助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

期损益，该损益最终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将对公司

利润产生正面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部分代销机构定期定额

投资及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的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的支持与厚爱

，

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好买基

金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众禄基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数米基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

天基金

”）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和讯

”）

协商一致

，

华宝兴业服

务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００１２４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起参与上述代销机构定期定额投资及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及电子化服务渠道申购本基金的投

资者

。

二

、

定期定额投资及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方案

（

１

）

好买基金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的基金电子交易平台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

，

但优惠后申

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

（

２

）

众禄基金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享受

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

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本优惠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

，

不包括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

。

（

３

）

数米基金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

ｃｎ

）

和销售网点申购

（

包括定投

）

本基金

，

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

但优惠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

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

（

４

）

天天基金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本基金的

（

只限前端收费模

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

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

，

其申购费率按

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

（

５

）

和讯

投资者通过和讯电子渠道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

，

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

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０．６％

，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

本优惠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

，

不包括基

金的后端申购方式

。

三

、

特别提示

１

、

本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２

、

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

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各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３

、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

件

，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

力相匹配的产品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

１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２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３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

４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５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投资者也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和华

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咨询

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修改或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１４

：

０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８１

号公司会议室（四楼）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４

、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召集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杜传志先生

７

、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数

２３

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５８２

，

８５７

，

６２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４６％

其中

：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４

位

出席现场会议的表决权数量

（

股

）

１

，

５３０

，

２４９

，

６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９．７５％

２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１９

位

参与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量

（

股

）

５２

，

６０７

，

９８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７１％

８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９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共

１２

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秘书余慧芳出

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郭

彦、王芳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

条件的议案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１

发行规模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２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

的安排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３

债券期限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４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６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７

发行方式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８

担保方式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９

本次发行债券的上市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１０

承销方式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２．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１

，

５８１

，

８４３

，

１７０ ９９．９４ ８４９

，

５００ ０．０５ １６４

，

９５０ ０．０１

是

注：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 彦 王 芳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现场会议的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三爱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发出，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截

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

９

名董事完成了议案审议并发表了表决意见。会议由董

事长魏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古三爱富万豪氟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万豪）与内蒙古奥特普氟化学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奥特普）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议案》。

１

、交易对方介绍

奥特普位于内蒙古丰镇市工业园区，毗邻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万豪。 注

册资本

１

亿元。 许可经营项目是环保型制冷剂及相关产品、电石的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是含氟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四氯乙烯、氟橡胶及相关产

品的生产、销售。 所处行业为氟化工行业。

２

、协议主要内容

（

１

）内蒙万豪拟收购奥特普

１００％

股权；

（

２

）意向各方将在完成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委托中介进行相应的评估和

审计，并进一步明确转让价格；

３

、本交易对公司影响

公司认为，收购奥特普

１００％

股权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助于

Ｆ１４２ｂ

等

稀缺资源的内部整合，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链。 在减少竞争对手，提高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保证了公司下属企业在内蒙地区的运行成本，提升公

司在内蒙地区的规模效应和行业影响力。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９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常熟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氟公

司）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议案》。

１

、交易对方介绍

振氟公司位于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园区，主要从事改性聚四氟乙烯抗滴

落剂、六氯乙烷、偏氟乙烯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为

２．０６

亿元。所处行

业为氟化工行业。 其下属投资子公司常熟丽源膜科技有限公司（振氟公司持

股

９５％

）主要从事

ＰＶＤＦ

的加工和应用，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古三爱富万

豪氟化工有限公司

ＰＶＤＦ

产品用户。

２

、协议主要内容

（

１

）公司拟收购振氟公司

６５％

股权；

（

２

）意向各方将在完成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委托中介进行相应的评估和

审计，并进一步明确转让价格；

３

、本交易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关系。 公司认为，本次股权受让意向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链。 为公司产品向农药、医药、膜加工等高端

业务延伸起到推动作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９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三、风险提示

上述意向书的签订仅为意向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 公司将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推进股权转让工作的开展，抓紧落实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一系列工

作。

公司董事会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之前，将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协议签署

之后将履行相应的披露程序。

考虑到此次股权转让事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内蒙古三爱富万豪氟化

工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奥特普氟化学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

２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常熟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意向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会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独立董事崔也光、黎建飞、杨运杰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具体详细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布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有限”）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

况下，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提高自

有闲置资金的收益。

（二）投资金额

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

期限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四）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为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的自有闲置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五）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实施方式

投资理财以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名义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规定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二、风险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

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

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本次理财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

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发展。

（二）通过适度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 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收

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

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

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控股子公司大龙有限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７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５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在证券监管部门的检查和指导

下，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鉴于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目前该事

项正处于证监会的审核中，根据证监会的要求，现将近五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交易所”）对公司现场检查以及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公司整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湖南省证监局就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情况现场检查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湖南金建

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治理问题的重点监管函》（湘证监函【

２００８

】

１６４

号），对公司提出了问题和风险。

公司接到函件后， 立即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向湖南省证监局予以书面回

复。 涉及的具体问题及整改措施情况如下：

１

、公司仍有一位独立董事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整改措施：该独立董事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参加了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２

、公司财务负责人在控股股东处领取薪酬，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控

股股东单位兼职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２２

号）的要求。

整改措施：针对此问题，公司向前控股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进行了汇报并协调予以解决。

该财务负责人目前已离职。 目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违反规定任职和领薪的情况。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公司转让沅水二桥，账面体现应收常德市路桥公司转让款

２７３５

万元一直未能收回。

整改措施：常德市沅水二桥已停止收取过路过桥费，公司曾多次向常德市路桥建设开发公司催收该

款项未果，考虑到该笔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２

，

７３５

万元并保持至今。

４

、原大股东所属部分资产过户到公司名下的手续没有办理完毕。

整改措施：该资产系原大股东常德市粮油总公司名下位于常德市樟木桥的两栋粮仓，资产过户手续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全部办理完毕。

５

、独立董事未在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多数，独立董事未担任提名委员会

的召集人。

整改措施：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上对各委员会人员进行了调

整，独立董事已在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提名委员会

的召集人（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本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严格按照规

定组建并运作。

６

、内控制度缺少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

整改措施：按照《重点监管函》的要求，公司已经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上对内控制度进行

了全面清理，并重点对责任追究机制的操作程序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告）。 根据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公司在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上再次对内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与完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告）。

７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未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修改完善。

整改措施：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要求，重新制定了《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３

日，湖南省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下发了《关于责成湖南金健米

业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湘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９

】

３２

号），对公司提出了问题和风险。

接到通知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总裁集团高度重视，组织召开了两次专题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公司在进一步学习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对照整改意见和条款，制定了整改措施。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管部门现场检查中

发现有关问题的整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告）。 涉及的具体问题及整改措施情况如下：

（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１

、部分高管人员不独立。 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专职在公司工作但未在公司领取报酬，

而是在大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领取。

整改措施：针对此问题，公司即时向前控股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进行了汇报并予以解决。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选聘、任职，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领取报酬。

２

、《公司章程》待修订。

（

１

）公司章程第

５

章第

１

节未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要求制订规范、透明的董事选聘程序；

（

２

）公司章程未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要求明确董事会是否可以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以

及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名额。

整改措施：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不设立职工董事”及“董事

的选聘程序”等事项拟定了明确、规范的修正议案，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３

、《独立董事工作条例》有遗漏。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条例》中未对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在年报审计期间进行调查监督，每年对公司进行实地考察等职责做出详细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在《独立

董事工作条例》中对“独立董事的年度述职工作、年报编制审计监督职责、年度实地考察义务”等事项进

行了补充， 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董事会决议公

告）。 此后，公司独立董事已在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及其后各年度股东大会上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切实履行

了年报编制审计监督职责和年度实地考察义务。

４

、“三会”运作欠规范。

（

１

）以董事长办公会替代董事会；

（

２

）会议记录不完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没有会议记录，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８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没有独立董事签

字；

（

３

）独立董事未按照规定提交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上未提交述

职报告；

（

４

）董事会会议资料缺失。 如第

３

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第

１４

次、第

１５

次、第

１６

次会议和第

４

届董事会部分

会议资料中未有董事的表决票；

（

５

）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没有工作记录。

整改措施：公司已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公司治理制度，并定期组织董事、监事、总裁集团成员、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强化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董事长办公会、监事

会、总裁办公会的各自职责及审议权限，确保公司的规范运作。

（二）应收账款回收不及时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公司与常德市政府签定《穿紫河综合治理协议书》，由公司投资对穿紫河进行综合治

理，政府以土地或贷款利息的形式给予回报。 协议签定后，公司先后投入资金

４

，

７５０

万元，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完成工程。 但是，常德市政府对公司投入的资金目前仍有

２

，

６８３

万元未返还，对所占用的资金仅计算和

支付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以前的利息

７９８．１１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先后分

３

次全额收回了上述

２

，

６８３

万元款项。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公司与常德市粮食局签订转让金海大酒店房产的合同，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就该转让事项

又与常德市粮食局、 三明置业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 合同约定新的受让方三明置业支付转让总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但目前公司仅收到

６００

万元，尚有

２

，

４００

万元未收到。该房产虽长期未过户但已由三明置业经营

管理和实际控制。

整改措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公司已收到全部资产转让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其资金占用费，相关资产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办理了过户及移交手续。

（三）重大事项审批程序和内控制度执行不严格

１

、对外投资和资产处置未经审计、评估和审议

（

１

）对岳阳金健精米有限公司的清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岳阳金健精米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注销公司，金健米业承担岳阳精米全部经营性亏损，且其他应收款

３４６．８６

万元不能收回，该项目使公

司亏损

５１３．３７

万元，但该项目的处置没有经清算审计，也没有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

２

）对北京房产的处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公司与自然人江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转让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的一处四合院房产，转让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 但对该房产未进行审计、评估，也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３

）对湖南金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

２００６

年，公司未经董事会审议参股设立金可生物公司，且

在合资方出资款没到位的情况下未能有效行使股东权利。

（

４

）对平湖米厂房产的处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公司所属平湖精米厂与深圳市中泰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转让仓库、宿舍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转让金额

５２０

万元，资产处置损失

２３０．９

万元。该转让事宜未

经审计、评估，也未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

５

）对三闾土地的处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常德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健种业有限责

任公司位于三闾路与洞庭大道交汇处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补偿金额

７８４．６２

万元。 该转让事项未

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整改措施：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制定了《投资管理制度》，完善

了对外投资、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审批权限、程序。 针对上述对外投资和资产处置未经审计、评估和审

议事宜，公司将引以为戒，严格执行公司制度，履行上市公司的义务。

２

、对子公司期货投资未进行有效监控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公司所属植物油公司经总部主要负责人批准，投入

２０００

万元开展油脂期货的套期保值

业务。 该投资事项未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且公司总部也未对下属公司的投资行为加强监控，导致

子公司擅自以频繁买卖的方式进行投机交易，致使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亏损

８５５．３６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发现该事件后，及时暂停了相关业务，调离了相关人员，组织专门班子进行了全面的

调查，同时制定了六项相关的管理制度，明确职权、职责，以堵塞管理漏洞。 目前，公司仍未开展期货业

务。

（四）信息披露不及时充分

１

、对前述期货投资事项未进行披露。

２

、未及时、准确地披露对金恒房地产公司

２５％

股权的收购。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就已从香港开泰公司收购

该项股权并将其转入深圳开泰公司名下，但公司披露是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召开的第四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上审

议通过该项股权收购的。

３

、在

２００８

年年报中未披露独立董事在其他单位的兼职情况。

整改措施：

１

、 公司开展期货业务旨在套期保值， 目的是锁定生产经营所需的菜籽及毛油的收购价

格，属于正常生产经营范围内的日常工作，故公司未进行披露。

２

、香港开泰公司系深圳市开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开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合并报表范围内相关主体之间的交易

可以免于披露。

２００７

年是将该股权列在深圳市开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核算管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是履行

相应的审议程序。

３

、因工作人员失误未将独立董事在其他单位的兼职情况在年报中披露。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中，公司均对独立董事在其他单位的兼职情况进行了披露。

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拓宽内部信息沟通渠道与监管渠道，强化规章制度的学习，强化子公司

信息披露意识，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做到信息披露的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

（五）财务基础管理工作不扎实

１

、会计科目设置或使用不当

（

１

）将银行融资发生的业务招待费记入“管理费用

－

融资费用”科目，未记入“管理费用

－

业务招待费”

科目。

（

２

）公司总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将

２

楼展厅布展费记入“管理费用

－

其他”，未记入“销售费用”。

（

３

）将车间固定资产维修费记入“制造费用”，未按新准则要求记入“管理费用”。 如常德精米厂、常德

面制品分公司。

（

４

）对临时工工资未纳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如常德精米厂、常德面制品分公司等。

（

５

）公司总部将应付给客户的资金以业务员的名义设立明细科目核算，不便于债权债务的管理。

２

、会计凭证缺乏完整的附件

公司总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计提董事和监事年度津贴和考核工资、奖励等薪酬，会计凭证未附计提名单；

部分转账凭证无附件说明。 粮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计提季度坏账准备无附件资料。 粮油食品

分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计提绩效工资，未附计提名单及审批单。

３

、会计凭证摘要表述含糊。 如公司在会计凭证摘要中常用“马总”、“王总”等称谓来反映经办人员，

未清楚写明经办人员姓名。

４

、坏账准备计提依据不足。 公司对应收款项按单项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均为公司提

供的内部说明，缺乏外部证据证明。

整改措施：公司已对以上会计科目设置或使用不当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账务调整，并持续加强相关人

员的业务学习，提升财务人员的规范意识，严格财务行为，严肃财会纪律，确保各项计提及其他会计事项

均具备明确、充分、完整的附件资料和财务账册规范严谨。

（六）会计核算不准确

１

、账龄分类不准确。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账龄分类不合逻辑，其中

２００７

年“

２－３

年”及“

３

年以上”其他

收款合计

３

，

２４５

，

００１．６１

元，而

２００８

年“

３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

６

，

６６９

，

００５．４７

元，扣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其

他应收款和从预付款项中转入的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８

年因多列“

３

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多提坏账准备约

８６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进行了追溯调整，重新划分其他应收款账龄，冲减了

２００８

年

多提坏账准备

８６

万元。

２

、债权投资延迟转入其他应收款而少提坏账准备。

２００８

年公司以穿紫河治理工程债权投资到期未

收回为由，将投资金额

３

，

０８３．２６

万元从“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

１

年以内”计提坏账准

备

２１５．８３

万元，但该项投资在

２００６

年就已到期，公司未及时转入“其他应收款”，由此导致

２００７

年少提坏账

准备

３０８．３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少提坏账准备

９２．５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进行追溯调整，将该项投资于

２００７

年转入“其他应收款”核

算，并重新按账龄分别补提

２００７

年坏账准备

３０８．３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坏账准备

９２．５

万元。

３

、 对华悦酒店股权投资损失核算有误。 金健米业以华悦酒店提供

３

层楼的使用权作为固定回报为

由，对该项投资一直采用成本法核算，但在

２００８

年却按华悦酒店的净资产计提了

９９４．３８

万元的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根据这一事实和投资双方所签《投资补充协议书》中的约定，该项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公

司由此多计

２００８

年亏损

７８１．９８

万元，少计以前年度投资损失

７８１．９８

万元，其中少计

２００７

年投资损失

２３０．１５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进行了追溯调整，将该项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按权益法

分别调整相应期间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与投资收益，其中：确认

２００６

年投资收益

－５７６．７７

万元、

２００７

年投资收益

－２３６．１１

万元、

２００８

年投资收益

－１８１．５０

万元。

４

、冲减以前年度多提土地增值税未追溯调整。

２００８

年金恒房产公司根据税务师事务所土地增值税

清算报告， 调减金色晓岛西区多提的土地增值税

２

，

２３１

，

７５５．９８

元并全部冲减当年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但

其中

２００７

年多提

７９２

，

０５９．５４

元、

２００６

年多提

９０２

，

４４３．６９

元、

２００５

年多提

５１８

，

１９６．９８

元，应进行追溯调整。

整改措施：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按会计准则进行了追溯调整，分别确认相应期间“应交税费

－

土地增值税”及“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中：

２００５

年冲提

５１８

，

１９６．９８

元、

２００６

年冲提

９０２

，

４４３．６９

元、

２００７

年冲

提

７９２

，

０５９．５４

万元。

５

、跨期列支审计费用和工资支出。 公司总部在

２００８

年管理费用中列支了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审计费各

７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７

年的审计费应调整列入

２００７

年。 常德精米厂在

２００８

年管理费用中列支了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年绩效工资，应将

２００７

年绩效工资调整记入

２００７

年。

整改措施： 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按会计准则进行了追溯调整， 分别确认相应期间费用与负

债，将

２００８

年多列审计费用

７０

万元、常德精米公司工资

２６．２８

万元追溯调整计入

２００７

年。

以上事项作为会计差错更正， 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

告，详见《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１２

号）。

（七）大股东处置股权的承诺未履行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通过司法裁定，以抵债方式获得金健米业

１．４６

亿股股权，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 常德市农行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权只是一种过渡性安排，除提供融资便利外，

在业务方面不能为公司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作出战略规划，其在收购时也承诺“依照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我行应当在二年内处置已持有的股份”。 目前此承诺期限已过，常德市农行及其上级银行未

能及时对金健米业股权进行处置。

整改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将其全部持有的公司

９２

，

６５６

，

５５０

股转让给湖南金

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７．０２％

股份，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